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食品業者登錄服務申請表 

申請日期    年  月  日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 (新申請者由衛生局人員填寫) 

申請服務項目 □新申請 □登錄資料確認 □登錄資料修改 □廢止：(廢止原因請註明)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 □負責人： □代理人： 

營業登記 □有，登記名稱： 統一編號： □無 

營業登記地址 臺南市                

實際營業地址 □同營業登記 □不同營業登記：臺南市      

招牌 □有，招牌名稱： □無 

聯絡電話 市話: 手機號碼: 

電子信箱  資本額 元 

美食外送平台 □無□有(□UberEATS□foodpanda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

從業人數 □5 人以下 □6-20 人 □21-50 人 □51-100 人 □101 人以上 

登錄事項 
□輸入業    □製造、加工業   □物流業 

□餐飲業    □販售業  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現場紀錄表  

案 由 
「豬肉及其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標示規定」、「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」輔導:   □「販

售業」    □「直接供應飲食場所」□「製造加工」 

販售業者

類別 

□「賣場、超市、超商」   □「雜糧行、傳統商行」    

□「市場、攤商」         □「其他」:                  

餐飲業者

類別 

□早餐業            □攤販業(含夜市、未有營商登)   

□一般餐廳(商業登記)□自宅飲食(稅籍登記) 

□連鎖飲料業者      □非連鎖飲料業□其他直接供飲食場所:     

紀錄事項 

豬肉及其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標示 

□不適用(現場未供應豬肉相關餐點)  □已輔導正確標示 

現場調製飲料標示: □茶飲料  □咖啡飲料  □不適用 

(1)原料原產地：□已輔導正確標示 

(2)總糖量及總熱量:□已輔導正確標示（□實際值 □最高值） 

(3)咖啡因含量：□已輔導正確標示其他紀錄事項:  

個人資料

蒐集、處

理、利用

同意聲明 

提供資料不實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；情節重

大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停業一定期間、廢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，或食品業

者之登錄；經廢止登錄者，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。依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：「明知為不實之

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」 

申請人已詳讀（或經解說）注意事項並在自由意識下接受服務人員詢問營業情形並申報資料，登錄內容經申請人親

閱（或聽明）確認無訛，始親自簽名蓋章。 

申請人簽名   
商號印章 

負責人印章 
 

服務人員簽名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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